附件4
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投诉处理终止/办结告知书

	投诉编号
	

	投诉人
	

	投诉事项
	

	处理情况
	□办结：你（们）投诉的[质量缺陷]问题，经责任单位维修，已于[日期]由[投诉人/建设单位] 验收确认，符合相关要求。根据《新乡市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投诉处理办法》第十八条，现予以办结。 

□终止处理：因[具体原因，如：投诉人撤回投诉/已进入诉讼程序/拒不配合等]，根据《新乡市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投诉处理办法》第十八条，我单位决定终止处理。

	后续建议
	如对处理结果有异议，可依法通过仲裁、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。

	承办单位

（盖章） 
	

	日期
	


